
粉
嶺
官
立
小
學 

小
一
入
學
須
知 

(

一) 
註
冊
日
期
： 

二
零
一
六
年
六
月
七
日 

(

星
期
二) 

及
六
月
八
日 

(

星
期
三) 

(

二) 

註
冊
時
間
： 

上
午
九
時
至
十
二
時
及
下
午
二
時
至
四
時 

(

三) 

註
冊
地
點
：
一
樓
接
見
室 

(

四) 

註
冊
時
須
帶
備
之
文
件
： 


 

「
小
一
註
冊
證
」； 


 

學
生
的
香
港
出
生
證
明
書 

(

或
有
關
入
境
居
留
證
明
文
件) 

的
正
本
和

影
印
本
； 


 

家
長
或
監
護
人
的
身
分
證
； 

(

如
委
託
他
人
代
辦
註
冊
手
續
，
請
填
寫
授
權
書
，
並
須
出
示
家
長 

\ 

監

護
人
的
身
分
證
明
文
件
的
影
印
本)  
； 


 

住
址
證
明 

(

五) 

重
要
聲
明
： 

家
長
若
未
能
在
指
定
日
期
內
為 

貴
子
弟
辦
理
註
冊
手
續
，
則
作
自
動
放
棄

學
位
論
。 

(

六)  

本
校
將
於
二
零
一
六
年
六
月
二
十
日
（
星
期
一
）
上
午
九
時
至
十
一
時 

 
 

 
 
 

 

舉
行
「
小
一
統
一
服
務
日
」。
當
天
會
簡
介
學
校
情
況
，
提
供
購
買
校
服
及 

 
 

 
 
 

 

校
車
等
服
務
。 

(

七) 
 

 

註
冊
當
天
，
本
校
會
派
發
跨
境
學
童
禁
區
紙
申
請
表
。
如
需
要
申
請
羅
湖/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 

 

落
馬
洲
支
線
的
跨
境
學
童
禁
區
紙
，
必
須
準
備
下
列
證
件
的
副
本
： 


 

學
生
出
生
證
明
文
件
； 


 

學
生
身
份
證
明
文
件
，
包
括
：
香
港
身
份
證
、
回
港
證
、
回
鄉
證
、
特

區
護
照
、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多
次
入
境
許
可
證
、
簽
證
身
份
書
等(

只
需

其
一)  

； 


 

學
生
父
母
在
內
地
之
住
址
證
明
； 


 

學
生
父
母
之
身
份
證
明
文
件
。 

 
 

 
 
 

 
 
 

 
 
 

 
 
 

 
 
 

 
 
 

 
 
 

 
 
 

 
 
 

 
 
 

 
 

張
燕
媚
校
長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二
零
一
六
年
六
月
六
日 


